
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力业务

许可管理的通知

（国能发资质规﹝2023﹞67 号）

各派出机构，有关电力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电力业务许可管理，助力推动能源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豁免分散式风电项目电力业务许可

在现有许可豁免政策基础上，将分散式风电项目纳入许可豁免范围，不要求

其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

本通知印发前，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分散式风电项目运营企业，向所在

地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以下简称派出机构）申请注销电力业务许可证。

二、明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相关管理人员兼任范围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运营企业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时，其生产运行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和工作经历应符合《电力业务

许可证管理规定》要求。项目由专业运维公司或企业(集团)内部关联企业统一管

理的上述人员中，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可在不同省份项目间兼任；生产运行

负责人只能在同一省份不同项目间兼任，其他情况不得兼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运营企业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时，应提供上述人员的任职文件及相关工作经历。

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运营企业，如管理人员不符合

上述要求，应在本通知印发后 1年内进行变更，逾期未变更的，按照许可条件未

保持情况处理。

三、规范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许可登记

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时，“机组情况

登记”同一栏目中可登记单台/个（以下统称台）机组／单元（以下统称机组），

也可登记多台机组。登记单台机组的，投产日期为机组首次并网发电的日期；登

记多台机组的，投产日期为多台机组中最后一台机组并网的日期。同一批次投产

机组因机组型号不同分开登记的，投产日期均登记为该批次最后一台机组的并网

日期。项目运营企业应对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时填报的投产日期真实性负责。本

通知印发前已经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企业，许可证中登记的机组投产日期与上

述要求不一致的，应在本通知印发后 1年内向发证机关申请登记事项变更，并提

供可以证明机组投产日期的有关材料；逾期未变更的，按照企业运营机组实际情

况与许可登记不一致情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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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项目以交流侧容量（逆变器的额定输出功率之和，单位 MW）在电

力业务许可证中登记，分批投产的可以分批登记。本通知印发前，以光伏组件的

标称功率总和（单位 MWp）在电力业务许可证中登记的，不再进行变更。

四、调整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机组）许可延续政策

达到设计寿命的风电机组，按照《风电场改造升级和退役管理办法》（国能

发新能规﹝2023﹞45 号）相关规定及时开展安全性评估。经评估符合安全运行

条件且评估结果报当地能源主管部门后，相关运营企业按照《电力业务许可证监

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申请许可延续；未开展安全评估或评估结果不符合安全运

行要求的，注销（变更）电力业务许可证。

达到设计寿命的生物质、光热发电机组，参照煤电机组许可延续政策和标准

执行。

根据目前水电行业管理政策，水电机组暂不纳入许可延续管理。水电机组申

请电力业务许可证时，不登记机组设计寿命。

五、明确异地注册企业电力业务许可管理职责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在地与运营企业注册地不在同一省份的，该发电项目

电力业务许可证的申请及变更应向项目所在地派出机构提出。同一企业在不同派

出机构辖区运营多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但未在项目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登记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或分支机构的，电力业务许可证的申请及许可事项

的变更应由项目法人分别向各项目所在地派出机构提出。某个企业（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识别）在一个派出机构辖区内，所有项目只能取得一个电力业务许可证。

六、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许可数据信息管理

建立许可数据信息定期核验机制，持证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运营企业应当结

合日常业务，每年对运营项目许可相关数据信息进行 1次核对，对已发生变化的

登记事项和许可事项应在 30日内向派出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并补充完善其

他相关数据信息。对于 2年内未登录系统进行数据信息完善的企业，派出机构应

予以重点关注，加强日常监管，确保许可数据信息动态调整，同时在国家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建档立卡系统中予以更新。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国家能源局

2023年 10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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